
預定用電日期： 95 年  12 月 10  日

燈
力 力 24 29

本人已明瞭本供電契約之內容已詳載於  貴公司營業規則及電價表，經審 熱 30 35

閱上項內容後，願依其相關約定用電，請惠予供電。    此致 A 1 2 3 4 5 6 9 10 11 12 燈 36 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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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電戶名：台北縣坪林鄉公所 簽       章： 49 51

用電地址： 台北縣坪林鄉坪林街101號 身份證號碼/營利事業統一編號：

通訊地址： 同上 電話號碼： 02-23661234 95 年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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